
广西建筑装饰行业诚信自律公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我区建筑装饰行业诚信自律建设，建立、

健全我区建筑装饰行业诚信自律机制、规范行业行为，充分发

挥行业协会行业自律职能作用，提高协会对会员企业信用服务

和信用管理能力，维护本行业的社会声誉和会员单位的合法权

益，促进企业的诚信建设，增强社会公信力，依法推进和保障

全区建筑装饰行业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健康发展，本着自愿参与和受约，共同维护建筑装饰市

场秩序的原则，根据民政部等八部门《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

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民发〔2014〕225 号)、《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关文件

的通知》（桂政发〔2018〕3 号）精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民政厅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的指导意见》（桂民发〔2017〕

65 号）要求，以及广西建筑装饰协会《章程》，结合我区建筑

装饰行业实际，广西建筑装饰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特制订《广

西建筑装饰行业自律公约》（以下简称本公约）。

第二条 凡是从事建筑装饰行业活动的本协会会员单位，应自

觉遵守本公约。



第三条 本公约从维护全行业整体利益的高度出发，积极推进

行业自律，创造良好的建筑装饰行业发展环境。

第四条 广西建筑装饰协会为本公约的监督执行机构，负责组

织实施本公约。

第二章 公约条款

第五条 依法经营、遵规守纪。

第六条 规范行为，诚实守信。维护行业声誉，遵循平等互利、

诚实守信的原则，执行各级政府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不

违法违规承包工程，不违法违规用工，不破坏行业市场秩序，

不拖欠工人工资，不销售不合格产品，自觉抵制违反市场规则

的压级压价和低于成本价的恶性竞争，不贬损同业企业和从业

者，自觉维护行业的整体利益。在投标过程中若出现投标者共

同认为的低于成本价或低于底线价格者，需要对中标价格做出

合理解释。

第七条 质量第一，消费者至上。不偷工减料，不搞价格欺诈，

认真处理消费者投诉，做好工程的成品保护和售后服务。

第八条 安全生产、文明施工。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推行贯彻标准化管理，坚持文明施工，防止扰民，降低消

耗，创高效益。

第九条 诚信为本、公平竞争。坚决反对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

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的恶性竞争。不哄抬价格，不使用假冒



伪劣产品，积极推广使用绿色环保产品。不以任何形式诋毁和

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服务声誉。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对本

行业的监督和批评，共同抑制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共同维护

行业风清气正的正面形象。

第十条 持续提高、协同发展。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从业人员

业务水平及职业资格持证率。支持广西建筑装饰协会工作，积

极参与本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按时交纳会费，及时按建设主

管部门和协会要求上报企业有关资料，接受协会督导。加强沟

通协作，研究、探讨广西建筑装饰行业发展战略，对建筑装饰

行业的建设、发展和管理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一条 会员单位之间发生争议时，争议各方应本着互谅互

让的原则，争取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协商不成的，通过协

会进行调解。

第十二条 对恶意拖欠款的甲方企业应列入共同的“黑名单”，

全体会员单位不再与其合作。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公约被协会开除的人员，全体会员单位不

再与其合作。

第十四条 严禁会员单位违反其他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

第三章 违约惩戒

第十五条 对违反《广西建筑装饰行业自律公约》的行为，经

查属实的，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以下惩戒：



（一）训诫，责令纠正违规行为。训诫处分适用于初次因疏忽

或过失违规情节较轻的会员。训诫可以采取口头或书面方式实

施。采取口头训诫的，应当制作笔录。

（二）通报批评、公开谴责。以协会名义，对违反自律公约的

单位在行业内部通报或向社会公告。通报批评、公开遣责原则

上适用于严重违规、经训诫后再次违规或者违规行为较为严重

的会员。

（三）黄牌警示，取消评优评先资格。

（四）是会员单位的，予以除名。

（五）情节严重的列入行业“黑名单”,并以简报的形式向会员

通告。

（六）处罚建议：对违反行业自律公约条款，情节严重并不服

从行业协会服务管理的单位，经协会理事会决议，向建设主管

部门提出不良行为记录、在广西建筑业企业诚信综合评价系统

中扣减诚信分，降低或取消资质等处罚建议。

（七）惩戒措施各项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八）会员因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协会可

以直接依据已生效的法律文书所认定的事实直接做出处分决

定，本规则规定的程序不再适用。

第十六条 遵守行业自律公约，是广西建筑装饰行业每一个企

业、每一位从业人员的共同义务，协会将根据各会员企业的情

况进行考核、评选，对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第十七条 协会负责组织实施本公约，并对会员单位及从业人

员遵守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区外入桂建筑装饰企业及材料商等，应本着主动的

原则加入本协会，并自觉履行上述各条公约，接受协会和全体

会员的监督，各公约人有实情举报权和推荐权。

第十九条 本公约自 2019 年 3 月起实施，由广西建筑装饰协会

负责解释，并视情况进行修订。

自律企业签章

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名：

日期：


